桐政〔2025〕51号
桐 柏 县 人 民 政 府

关于更新桐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清淮街道办事处、淮北街道办事处，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县直有关部门，相关国有企业：

为适应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土地市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函〔2023〕10号）等文件要求，我县在原有土地定级估价成果上，结合城区近几年土地利用发展现状、土地市场实际情况和未来城镇发展方向，完成了新一轮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技术成果顺利通过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验收。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更新调整后的桐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予以公布实施，作为我县今后土地资产管理、供应、统计、交易的依据，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执行。2019年8月12日公布的《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桐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桐政〔2019〕57号）废止。

附件：1.桐柏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2.桐柏县各乡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3.桐柏县城镇土地基准地价说明

                                     桐柏县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1

桐柏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单位：万元/亩

	级别

用途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商服用地

（不含商务金融）
	108.67 
	81.67 
	56.67 
	36.67 

	商务金融用地
	88.67 
	64.00 
	46.00 
	31.33 

	住宅用地
	93.33 
	66.67 
	47.33 
	36.00 

	工业用地
	28.33 
	22.67 
	18.33 
	-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41.33 
	30.00 
	23.00 
	-

	交通运输用地
	37.00 
	27.67 
	20.67 
	-


附件2
桐柏县各乡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单位：万元/亩

	乡镇名称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安棚镇
	一级
	32
	31
	20
	22.67

	
	二级
	23.67
	23
	18.33
	20

	
	三级
	20
	19.67
	17
	18.67

	埠江镇
	一级
	33.33
	31.67
	20.67
	23.33

	
	二级
	25
	24.67
	18.33
	20.67

	
	三级
	20.33
	20
	17
	18.67

	毛集镇
	一级
	30.67
	30.33
	19.67
	22.33

	
	二级
	20
	19.67
	16.67
	18.33

	月河镇
	一级
	31.33
	30.33
	20
	22.67

	
	二级
	20
	19.67
	17
	18.67

	吴城镇
	一级
	30.67
	29.67
	19.67
	22

	
	二级
	19.67
	19.33
	16.67
	18.33

	淮源镇
	一级
	30.67
	29.67
	19.67
	22

	
	二级
	19.67
	19.33
	16.67
	18.33

	固县镇
	一级
	30
	29
	19.67
	21.67

	
	二级
	19.67
	19.33
	16.67
	18.33

	平氏镇
	一级
	30
	29.67
	19.67
	22

	
	二级
	19.67
	19.33
	16.67
	18.33

	黄岗镇
	一级
	30
	29
	19.67
	21.67

	
	二级
	19.67
	19.33
	16.67
	18.33

	程湾镇
	一级
	29.33
	28.33
	19.33
	21.33

	
	二级
	19.33
	19
	16.67
	18.33

	大河镇
	一级
	29
	28.33
	19.33
	21.33

	
	二级
	19.33
	19
	16.67
	18.33

	朱庄镇
	一级
	28.67
	28.33
	19.33
	21.33

	
	二级
	19.33
	19
	16.67
	18.33

	新集乡
	一级
	29
	28.33
	19.33
	21.33

	
	二级
	19.33
	19
	16.67
	18.33

	回龙乡
	一级
	29
	28
	19.33
	21.33

	
	二级
	19.33
	19
	16.67
	18.33


附件3

桐柏县城镇土地基准地价说明

1.本基准地价适用于桐柏县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2.基准地价内涵为正常市场条件下，各用途各土地级别区域内，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容积率等条件下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平均价格。

3.用途：商服用地（不含商务金融）、商务金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4.桐柏县中心城区标准容积率：商服用地（不含商务金融）1.6、商务金融用地1.8、住宅用地1.8、工矿仓储用地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5、交通运输用地1.0。桐柏县各乡镇标准积率：商服用地1.6、住宅用地1.8、工矿仓储用地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5。

5.年期：均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即商服用地（不含商务金融用地）40年、商务金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矿仓储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0年、交通运输用地50年。

6.桐柏县中心城区开发程度：五通一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场地平整）。桐柏县各乡镇开发程度：三通一平（通路、通电、通上水和场地平整）。

7.基准日：2023年1月1日。



